新疆奎屯河引水工程“6·18”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报告

2024年6月18日17时左右，新疆奎屯河引水工程水库大坝及溢洪道工程工地（地处乌苏市西大沟，独库公路G217K612里程山区段）发生一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施工单位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的涉事设备失控，当场造成4人重伤，6人受伤，其中4名重伤人员在从山区转送医院途中死亡，直接经济损失624.91万元。

接到上级转办件，第七师胡杨河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新疆奎屯河引水工程“6·18”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询问笔录、专家论证及综合分析，基本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事故相关单位及项目概况

（一）建设单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水利建管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990700MB1J607742，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注册资本：208321.71万元。住所：新疆奎屯第七师胡杨河市130团安康苑123号。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和正常运行提供管理保障，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

（二）施工单位

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3726982357M，法定代表人：石某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01年3月20日，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住所：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天北新区行知园－天北大道33幢第13层。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施工专业作业；餐饮服务等。

资质范围：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压力管道GB类、GC类，锅炉二级），国家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贰级，公路养护作业单位甲级资质证书，综合性检测实验室甲级等各级各类施工资质16项。

事故工程项目部：北方建设集团奎屯河引水工程管理部（以下简称“北方公司项目部”）。

（三）监理单位

新疆银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监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3781755464R，法定代表人：王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05年11月12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住所：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博乐街64号。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电力工程、水利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施工、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水土保持监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质量检验检测和工程技术研究服务；中餐、住宿服务；预包装食品，鲜花，百货，卷烟的零售；房屋租赁；停车服务；打字、复印、传真服务；农产品收购；会议及展览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资质范围：包括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资质，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甲级资质。

（四）项目发包与承包概况

1.施工发包

2021年9月26日，建设单位水利建管局与施工单位签订《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合同》，明确北方公司负责新疆奎屯河引水工程水库大坝工程施工项目。

2.监理发包

2021年9月15日，建设单位水利建管局与监理单位银通监理签订《新疆奎屯河引水工程水库大坝及溢洪道工程施工监理合同》，由该公司承担项目监理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现场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6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施工单位项目安全员李某某对涉事的2号卷扬机进行巡查，未发现异常。该卷扬机位于坝顶、钢筋台车位于已浇筑好的10#仓面上，当日8时-13时使用正常，15时曾运送一趟钢筋，无异常情况。

当日17时左右，项目建设地点突然遭遇持续半小时的暴雨（短时强降雨），且伴有阵风。17时30分左右雨停后，现场管理人员要求安全员、操作员对所有在用设备按规定开展检查，特别强调各卷扬机操作员须严格按照《卷扬机现场日常检查表》进行自检，自检无异常后方可投入使用。卷扬机操作员杨某某在作业前，对涉事2号卷扬机进行了运行试车：牵引钢筋台车空载试运转（含点动和连续运行），检查显示制动器未失灵，减速箱无异响、抖动、漏油现象，各部件联动正常。随后安排随车吊在坝顶向卷扬机牵引的下方钢筋台车装入1.1吨重钢筋。17时50分，操作员杨海艳启动卷扬机，操作手刘某某控制钢筋台车往下运送钢筋，速度正常。17时52分，钢筋台车下行至距离坡顶28米处时，卷扬机突然加速，杨某某采取紧急停车及切断电源措施均无效。正在下方仓面控制钢筋台车行走方向的操作手刘某某发现钢筋台车速度失控后，紧急避险跑开。随后，卷扬机滚筒及钢丝绳飞速旋转，惯性带动钢丝绳自滚筒全部甩出，钢筋台车速度加快下行无法控制，失控跑偏方向，急速冲入11#仓面钢筋绑扎作业区冲撞作业人员，造成生产安全事故。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北方公司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人员开展救援行动。项目负责人杨某某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担心山区路段崎岖且路程较远影响救援，立即安排应急救援车辆将伤员送往独山子人民医院，独山子人民医院派出急救车在途中接应，把伤者共同送至独山子人民医院就诊。

北方公司收到事故报告后，由公司主要领导带队前往事故发生地，指导开展事故抢救工作，并了解事故详细情况，随后到医院看望伤员。

（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水库大坝混凝土面板施工的第11#仓面，坝长222米，事发时11#仓面绑扎钢筋人员23人，钢筋台车从10#仓面冲进临近11#仓面钢筋绑扎区作业面，导致人员伤亡。

本次事故中“飞车失控”的卷扬机，项目部编号（5吨2#），型号：JM5型电控卷扬机，起重量5吨，容绳量220m，钢丝绳直径21.5mm，提升速度9m/min，制造厂商河南省永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卷扬机产品合格证》《卷扬机（绞车）委托检验报告》齐全有效。大坝施工前北方公司编制了《新疆奎屯河引水工程水库大坝及溢洪道工程施工砼面板专项施工方案》并邀请自治区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方案论证，随后委托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咨询会进行论证；且卷扬机在投入大坝项目使用前也按规定制定了《卷扬机维护保养制度》《卷扬机施工安全操作规程》并报现场监理审核签字；事故2号卷扬机试运行期间，相关制造厂商指派工程师到现场培训北方公司项目部相关操作人员，直到全部熟悉各操作保养要领；2024年5月17日在大坝坝顶正式投入使用，期间每日由专职安全员对卷扬机开展常态化检查并填写《卷扬机现场日常检查、维护表》，因无施工工作面的原因于6月11日至16日停用，6月17日（即上午11:00—13:00、下午15:00—20:00）使用正常，无任何异常情况发生。

（四）事故瞒报情况

经查，事故发生后，北方公司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立即施救并拨打110、120救援电话，同时上报北方公司领导，北方公司按照安全生产属地管理的原则，公司领导立即安排向项目所在地的属地汇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亡情况及初步原因，因正处古尔邦节，为防止不良舆论扩散，企业进行了内部处理，并印发《关于给予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项目机械意外自然灾害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北方司安发〔2024〕17号）。

（五）其他情况
经询问涉事相关人员、查询相关气象记录证实，事发当天事故地段（独库公路北段G217K612公里山区）17时左右，突然遭遇持续半小时的暴雨及阵风。查阅天气预报显示2024年6月18日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南部山区多云有阵雨。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共造成4名工人死亡，6名工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24.91万元。

（一）死亡人员信息

1.林某某，男，汉族，身份证号：422825************，住址：湖北省宣恩县************，岗位：当班班组长。

2.蒋某某，男，汉族，身份证号：610331************，住址：陕西省太白县************，岗位：钢筋工。

3.关某某，男，汉族，身份证号：610331************，住址：陕西省太白县************，岗位：钢筋工。

4.王某某，男，汉族，身份证号：610323************，住址：陕西省岐山县************，岗位：钢筋工。

（二）受伤人员信息

1.梁某某，男，汉族，610323************，陕西省岐山县************。

2.田某某，男，汉族，420528************，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3.黄某某，男，汉族，610331************，陕西省太白县************。

4.何某，男，汉族，511127************，四川省洪雅县************。
5.阳某某，男，汉族，422825************，湖北省宣恩县************。
6.曾某某，男，汉族，422801************，湖北省恩施市************。
（三）直接经济损失

经核查，该起事故善后工作已处理完毕。向死亡人员林某某、蒋某某、关某某、王某某四人家属，每人一次性赔偿（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抚慰金等）150万元整，目前均已赔偿完毕，并签订协议。合计赔偿损失600万元。六名受伤人员医疗费共24.91万元，目前均已伤愈出院。

合计直接经济损失624.91万元。

（四）事故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后，北方公司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党委书记、董事长立即赶赴现场指导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严格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九条规定，第一时间向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就事故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如实的报告。

做好家属抚慰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家属见面，为家属统一安排舒适的住宿、饮食和交通，全额垫付所有医疗救治费用及必要的相关支出；安排专人全程陪护，耐心倾听诉求，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帮助家属缓解悲伤、焦虑等应激反应。协助家属办理丧葬事宜，妥善安排后事。做好善后补偿协商。工作组坚持“法理”与“情理”兼顾，突出“情理”的原则，与家属就赔偿方案进行深入沟通，一方面向家属详细解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工伤保险政策及企业补偿方案，确保家属明明白白知晓权益。另一方面，在充分尊重家属意愿的基础上，对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对家属提出的合理诉求，及时研究回应并尽最大限度满足家属的诉求。此举得到了家属理解，均以理性平和的态度积极配合后续工作，赔偿工作稳妥有序。经双方协商沟通签定补偿协议，四名伤亡人员共计赔付600万元；其中，对家属中有孤寡老人和孤儿给予了相对优厚的补偿，均达到150万元/人的标准。家属在拿到全额补偿金后，再次表示对事故发生的理解，并顺利返回家乡。持续做好帮扶关爱。在事故家属返乡半月后，北方公司指派专人通过电话对他们进行问候，了解生活情况，心理状况，善后工作做得较好，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事故共造成4名工人死亡，6名工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24.91万元。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493号）第三条规定，本次事故的等级为较大事故。

（一）事故发生直接原因

因事故发生距今已一年半，事故现场及涉事设备已不存在。上述结论系调查组组织专家组，结合施工技术资料、现场历史影像及相关技术标准，经过现场还原推演及论证后认定，确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可能为：受短时强降雨天气影响，雨水灌入卷扬机内部，导致设备制动系统失效，引发卷扬机“飞车”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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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发生间接原因

一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风险管控意识不强。北方公司及相关参建单位未能有效辨识极端天气影响下卷扬机运行的安全风险，对机械设备的防雨、防潮、防滑等防护措施辨识能力不强；二是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现场安全管理薄弱。奎屯河引水工程建管局、新疆银通建设监理及北方公司虽然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但未结合大坝面板浇筑的实际工况，更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卷扬机存在的遇水可能会导致刹车失灵的本质安全隐患，导致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突发设备故障缺乏应急处置能力。

（三）瞒报原因

一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事故涉事企业北方公司作为兵团师市所属企业，未严格执行生产安全事故属地管理及分级上报制度，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限要求向师市相关部门报备。二是舆情风险应对存在偏差。事故发生正值“古尔邦节”期间，企业担忧事件引发别有用心者恶意炒作，造成负面社会舆情，存在侥幸瞒报心理。三是利益驱动导致决策失当。企业顾虑师市工作组介入调查会影响现场人员稳定及项目施工进度，更担心因事故被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而对企业资质造成不利影响，最终未按程序时限向师市进行报告。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奎屯河引水工程“6·18”事故是一起因天气因素导致设备故障，进而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对事故责任者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
1.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施工单位，2024年6月18日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对事故发生负有主体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订）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对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处人民币110万元的罚款，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及60日市场准入限制，责令向师市党委作出深刻检查。

2.新疆银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监理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监理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393号）第五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建议对新疆银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处人民币15万元的罚款，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及60日市场准入限制。

3.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作为项目建设单位，虽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相关资料、未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及时拔付安全施工措施费和施工进度款，也未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但对事故发生仍然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责令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向师市党委作出深刻检查。

（二）对事故责任人处理建议

1.杨某某，男，1982年4月11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奎屯河引水工程管理部书记、经理。未有效履行项目管理部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对“6·18”生产安全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十九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60%罚款，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相关规定，吊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2.喻某，男，1986年10月25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奎屯河引水工程管理部副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不到位，对“6·18”生产安全事故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处理。

3.李某某，男，1984年5月14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奎屯河引水工程管理部副经理，负责现场施工管理，对施工作业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对“6·18”生产安全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处理。

4.郭某，男，1988年9月5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奎屯河引水工程管理部大坝面板副经理，负责现场组织施工工作，是该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主要责任人。对“6·18”生产安全事故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处理。

5.常某，男，1987年12月18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奎屯河引水工程管理部总工程师，对项目现场安全生产负技术责任，是该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主要责任人，对施工技术把关不严，负事故技术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处理。

6.孙某某，男，1972年3月23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奎屯广达劳务公司经理，未认真履行劳务工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处理。

7.彭某，男，1975年1月20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北方集团总工程师，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疏于对下属公司的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督管理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处理。

8.刘某某，男，1965年10月13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北方集团副总经理，分管奎屯河引水工程，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履职职责，在此次事故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9.李某某，男，1978年4月5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北方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疏于对下属公司安全工作的管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履职职责，在此次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十九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6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10.石某某，男，1980年3月29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北方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疏于对下属公司安全工作的管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履职职责，在此次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十九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6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11.赵某，男，1992年5月13日，群众，大专学历，时任新疆银通监理公司驻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项目现场监理员，对事故发生负直接监理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14188元罚款。同时，由新疆银通监理公司按照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处理。

12.张某，男，1985年9月23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新疆银通监理公司驻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项目现场负责人，对事故发生负直接监理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18259元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13.翟某，男，1979年3月4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新疆银通监理公司副总经理，分管七师辖区（奎屯河引水工程）监理工作，对事故发生负监理领导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36198元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14.张某某，男，1978年12月22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质量安全科科长，对事故发生负直接监管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纪委处理。

15.孙某某，男，1978年6月6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直接领导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16.郜某某，男，1974年8月1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主持行政工作副局长，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领导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17.张某某，男，1968年9月11日，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时任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党委书记、单位法定代表人，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领导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令）第二十条（二）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同时，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原监察部第11号令），移送第七师胡杨河市纪委监委处理。

（三）对上级单位及监管部门处理意见

1.第七师水利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负有行业监管责任。责令第七师水利局向师市党委作出深刻检查。

2.第七师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某某作为分管安全的领导，对本项目安全工作监督不力，建议由师市水利局党组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下大力气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际成效。树牢“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观念，强化“红线”意识、坚守底线思维，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抓好安全防范、确保安全稳定。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努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二）坚持和完善制度

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充分发挥建设单位牵头抓总作用，不断建立和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合作机制。

（三）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理职责，加强对施工过程各部位、各环节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员工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对施工过程进行全面巡查监管，及时纠正不安全行为。

（四）坚决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以“时时处处事事人人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汲取事故教训、剖析原因，深刻反思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推进隐患排查整改、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6·18”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6年1月18日                 


